附件：
	关于提前下达船山区202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公告

	
	
	
	
	
	
	
	
	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资金来源
	资金分配
	备注

	
	资金类型
	合计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[bookmark: _GoBack]区级
	
	公告比例
	公告日期
	分配日期

	合计
	2857
	844
	2013
	
	
	
	100%
	
	

	1
	以工代赈任务
	390
	390
	
	
	
	分配发展改革局390万元用于老池镇2023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2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454
	180
	274
	
	
	分配区发展改革局454万元用于支持规划内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补助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3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59.05
	30
	129.05
	
	
	分配桂花镇159.05万元用于2个产业发展项目、4个乡村建设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4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290
	80
	210
	
	
	分配河沙镇290万元用于4个产业发展项目、1个乡村建设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5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45.04
	40
	105.04
	
	
	分配老池镇145.04万元用于2个产业发展项目、3个乡村建设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6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389.45
	80
	309.45
	
	
	分配龙凤镇389.45万元用于3个产业发展项目、2个乡村建设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7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86.55
	20
	166.55
	
	
	分配仁里镇186.55万元用于3个产业发展项目、2个乡村建设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8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30
	24
	106
	
	
	分配唐家乡130万元用于1个产业发展项目、3个乡村建设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9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279.05
	
	279.05
	
	
	分配永兴镇279.05万元用于4个产业发展项目、5个乡村建设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10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60
	
	160
	
	
	分配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160万元用于2个现代农业园农产品品牌推广项目、2个永河园核心区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	11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273.86
	
	273.86
	
	
	分配乡村振兴局273.86万元用于1个全区2023年度到户资金项目、1个雨露计划、1个船山区农产品品牌提升建设项目建设
	100%
	2月28日
	2月22日



